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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旨在明确双方就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达成的初步共识，

具体事宜尚待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本事项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最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占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5.63%和 1.24%，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较小。

3、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涉及的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于 7月 20

日前聘请审计评估团队入场，预计 3周内完成相关工作，后续将根据交易事项进

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注意相关风险。

4.公司将根据审计评估结果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司拟以现金收

购等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目前账面可用货币资金为 1.27 亿元，也可以根据需要

筹措专项并购贷款满足资金需求（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 31%），但是存在支付

能力不足的风险。

5、除公司与合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无后续进展外，

公司最近 3年不存在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形。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创环保”或“公司”〕近日与吕

坤坤、吕洪涛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简称“本协议”、“协议”)；现将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背景

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新宇宙”）是一家位于石家庄

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客车资质、专用车

资质、警用车生产资质，是全国定点生产警务用车企业，位于河北省石家庄装备

制造基地，属河北省直管重点项目。公司一直专注于提供绿色新能源汽车产品共

有 9 大系列 21 种产品，涵盖警用巡逻车、移动警务室、环卫车、警务防疫工作

站、防疫消毒车、核酸检测车、负压救护车等各个领域。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提

出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的发展愿

景。同时，地方层面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国家与地方的政策体

系逐渐成型，给予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极大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公司认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并且仍处于发展初期，有很好的进入机会。为

此，公司为拓展公司业务板块与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

抵御风险的能力，拟通过现金收购等方式，收购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控股

权，布局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业务，未来作为公司重要业务板块，进军新能源

汽车领域。公司过去三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11.15%、14.67、18.43%，新能源主要

车企目前毛利率 15%-24%之前。相比之下，公司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能够提升

公司的盈利水平，并且具有发展空间。

公司为打造“环卫服务+环卫装备”的城乡环卫一体化业务模式，2020 年 9

月入股了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旬阳宝通”），

进入环卫车辆的研发、生产、销售领域。旬阳宝通由公司总经理徐秀丽担任董事

长，统筹发展战略。入股旬阳宝通近一年来，公司积累了车辆生产的经验，打造

了一支优秀的团队（管理李涛、生产龚泽林、技术朱新城等）。公司收购河北新

宇宙后，一方面可以利用旬阳宝通的团队，发挥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主要是依



托新宇宙原有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团队，通过各种激励方式留住生产骨干，同时

加派管理人员，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规范运作，加强在业务体系、组织结构及管

理流程等方面的整合，提高生产效率，为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发展注入活

力和加强支持。

公司将在本次股权收购事宜明确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吕坤坤、吕洪涛分别持有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 55.7999%和 34.1999%

股份。吕坤坤，吕洪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32679915572E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吕洪涛

5、注册资本：2555.56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8 年 09 月 01 日

7、营业期限至：2008 年 09 月 01 日至 无固定期限

8、住所：元氏县段村(石家庄装备制造基地元氏区)

9、经营范围：电动四轮车、电动巡逻车、电动高尔夫球车、电动观光车、

电动助残车研发、组装、销售； 移动警务室、固定警务室、移动防疫警务室、

移动防疫工作车、移动环境检测车、防疫消毒车研发、组装、销售；电动扫地车、

场地扫地车、环卫车、垃圾清运车研发、组装、销售；垃圾处理设备、垃圾焚烧





利润总额 304,205.58 -3,527,145.16

净利润 258,612.87 -3,527,145.16

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的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后续审计结果

为准。河北新宇宙2020年的总资产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35.06%。

（2）与交易标的关系

公司与河北新宇宙及其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签署本股权收购意向协

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本次签署意向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双方在遵守本协议的前

提下，将就具体事项另行商洽签订协议予以落实，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中创环保”)

乙方一：吕坤坤

乙方二：吕洪涛

（合并称为乙方）

丙方：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

甲方拟布局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业务，未来作为公司重要业务板块。

甲方与乙方就乙方持有的丙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初步磋商，为进一步开展股权

转让的相关调查，并完善转让手续，双方达成以下股权收购意向书。



第一条 股权转让

2.1 目标股权数量：河北新宇宙电动车有限公司不低于 51%股权。

2.2 目标股权收购价格确定：参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甲方以现金等方式支付收购对价。

第二条 股票增持

若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对价的，乙方承诺以股权转让所得资金通过二级市

场、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甲方不低于 5%的股票，甲乙双方形成深度战略合作关系。

第三条 尽职调查

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安排其工作人员对乙方公司的资产、负债、或重大合

同、诉讼、仲裁事项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对此，乙方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

助，并促使目标公司亦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助。

如果在尽职调查中，甲方发现存在对本协议下的交易有任何实质影响的任何

事实(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未披露之对外担保、诉讼、不实资产、重大经营风

险等)，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列明具体事项及其性质，甲、乙双方应当开会讨

论并尽其努力善意地解决该事项。若在甲方上述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乙方不能解决该事项至甲方(合理)满意的程度，甲方可于上述书面通知发出

满十个工作日后，以给予乙方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协议。

第四条 排他条款

乙方承诺在本意向书生效至另行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期间，未经甲方同

意，乙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谈判洽

商。

第五条 保密

本协议双方同意，本协议所有条款、从本协议双方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均属保

密资料，惟如有关披露为法律所要求的义务与责任时则除外。

第六条 其他

本意向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意向书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以双



方正式协议为准，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各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意向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划，旨在充分共享各自优势

资源，拓展公司业务板块与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抵御

风险的能力。

2、本意向协议暂不涉及具体项目具体内容的约定，收购事项仍存在不确定

性，尚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的情形。

六、公司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系签约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指导性文

件，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协议的履行亦存在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

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度不及预期甚至受阻或解除/终止的风险；公司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是双方开展相关业务的基础；双方在遵守本协议的

前提下，将就具体事项另行商洽签订协议予以落实，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除下表外，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

的情形。相关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最近三年披露的

框架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合源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19 年 3 月 19 日 2019-034 无后续进展

七、其他事项



1、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体上

刊登的内容为准。

2、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披露要求，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

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

况：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被动减持

1,332,3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该股东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1）。未来三个月内，除坤拿商贸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外，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没有股份减持的计划。

八、备查文件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